
*1061401760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李振康

電話：08-7320415-3611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052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614017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縣地磨兒國小自106學年度起將辦理實驗教育（公辦公

營學校），請貴局（府）轉知所屬教師如有意願經由106年

臺閩地區教師縣外介聘至該校服務者，應審慎考慮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地磨兒國小106年4月25日屏地小人字第10600015

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縣地磨兒國小將於106學年度辦理「原住民族實驗」教

育，需要對原住民族教育具高度熱忱之原住民籍教師配合

辦理，請轉知所屬教師經由「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

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」之教師介聘至

該校服務者，應審慎評估及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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